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館業品質提昇補助要點 

修正總說明 

 

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於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增

訂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B-4 組之旅館業，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且於

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一千平

方公尺以上，應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起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為鼓勵本市旅館業提昇硬體設施及建物結構安全，以提供旅客優質與安全住

宿環境，故增訂補助對象及補助項目，就其相關改善費用予以補助，且為妥善運

用編列之經費避免浮濫核撥，爰修正本要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補助目的之修正。(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補助對象之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補助項目之修正。(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 申請補助應備相關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 文字敘述之修正。（修正條文第七條）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館業品質提昇補助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以下簡稱本

局）為鼓勵臺南市

(以下簡稱本市)旅

館業提昇硬體設施

及建物結構安全，以

提供國內外旅客優

質住宿環境，特訂定

本要點。 

一、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以下簡稱本

局）為鼓勵臺南市

(以下簡稱本市)旅

館業提昇硬體設

施，以提供國內外

旅客優質住宿環

境，特訂定本要點。 

為鼓勵本市旅館業提昇

旅客住宿環境品質及安

全，故修正文字敘述。 

二、補助對象：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得依本要點向本局

申請補助。但三年內

(包括三年)曾獲本

局品質提升補助者，

不予補助。 

(一) 提昇硬體設施

者，為本市依

法取得旅館業

登記證達五年

以上(包括五

年)之旅館業。 

(二) 辦理耐震能力

評估檢查者，

為民國八十八

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領得

建造執照之旅

二、補助對象： 

(一)本要點補助對象

為本市依法取得

旅館業登記證達

5 年以上(包括 5

年)之旅館業，得

依本要點規定向

本局申請補助。

但 3 年內(包括 3

年)曾獲本局品

質提升補助者，

不予補助。 

(二 )申請補助之業

者，經查證若涉

及違反發展觀光

條例及旅館業管

理規則之情事，

本局不予受理。 

 

一、現行規定第一款移列

第一項，並為鼓勵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檢查，爰增訂第一項

第二款。 

二、現行規定第二款移列

第二項。 



 

館業，供建築

物使用類組B-

4 組使用之樓

地板面積累計

達一千平方公

尺以上之建築

物，且該建築

物同屬一所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申請補助之業者，經

查證若涉及違反發

展觀光條例及旅館

業管理規則之情事，

本局不予受理。 

 

三、補助經費與用途範

圍： 

    前點業者申請補助

時應符合以下所列

項目及金額，並以補

助一次為限，同一項

目經費不得重覆申

請相關補助： 

(一) 補助項目： 

1. 旅館外觀、門

廳、旅客接待

處、客房及相

關提昇硬體品

質之設施。 

2. 委託內政部營

建署公告指定

之評估機構辦

理耐震能力評

三、補助經費與用途範

圍： 

    前點業者申請補助

時應符合以下所列

項目及金額，並以補

助一次為限，同一項

目經費不得重覆申

請相關補助： 

(一) 補助項目： 

旅館外觀、門

廳、旅客接待

處、客房及相關

提昇硬體品質

之設施。 

(二) 補助金額： 

  依實際支出檢

據向本局申請

補助，每一業者

配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二

款之增訂，爰增訂第一款

第二目。 

 



 

估檢查。 

(二) 補助金額： 

  依實際支出檢

據向本局申請

補助，每一業

者每案補助金

額依所附憑證

核實補助，並

以新臺幣九萬

元為上限。 

每案補助金額

依所附憑證核

實補助，並以新

臺幣九萬元為

上限。 

 

 

四、申請補助應備文件： 

(一) 臺南市旅館業

品質提昇補助

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一)。 

(二) 旅館業登記證

影本。 

(三) 費用支出清單

及相關付款憑

證或收據等證

明文件原始憑

證。 

(四) 補助款項切結

書(格式如附

件二)。 

(五) 依前點第一款

第一目申請補

助者，須檢附

改善前後照片

(格式如附件

三)。 

(六) 依前點第一款

四、申請補助應備文件： 

(一)臺南市旅館業

品質提昇補助

申請書(申請書

格 式 如 附 件

一)。 

(二)旅館業登記證

影本。 

(三)費用支出清單

及相關付款憑

證或收據等證

明文件原始憑

證。 

(四)補助款項切結

書(切結書格式

如附件二)。 

 

配合補助項目修正，併同

增訂第五款及第六款申

請補助應備文件。 

 



 

第二目申請補

助者，須檢附

旅 館 建 造 執

照、使用執照、

建物登記謄本

及耐震能力評

估報告書。 

 

七、補助經費請撥及核銷

程序： 

 (一)受補助業者應於核

定通知文到七日內，

備具領據(格式如附

件四)向本局申請撥

款，逾期得不予核給

補助。 

(二)受補助業者未依核

定計畫執行致減少

計畫經費時，應按補

助比例繳回。 

(三)受補助經費於補助

案件結案時尚有結

餘款或產生之利息

及其他衍生收入，受

補助業者應本誠信

原則繳回。 

(四)受補助經費中如涉

及採購事項，應依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五)受補助業者申請支

付款項時，應本誠信

原則對所提出支出

七、補助經費請撥及核銷

程序： 

 (一)受補助業者應於核

定通知文到 7日內，

備具領據(領據格式

如附件三)向本局申

請撥款，逾期得不予

核給補助。 

(二)受補助業者未依核

定計畫執行致減少

計畫經費時，應按補

助比例繳回。 

(三)受補助經費於補助

案件結案時尚有結

餘款或產生之利息

及其他衍生收入，受

補助業者應本誠信

原則繳回。 

(四)受補助經費中如涉

及採購事項，應依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五)受補助業者申請支

付款項時，應本誠信

原則對所提出支出

文字修正。 



 

憑證之支付事實及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任。 

(六)受補助業者申請經

費時應檢附收支清

單及原始憑證辦理

結報，但有特殊情

形，受補助業者須留

存原始憑證，並經本

局徵得審計機關同

意者，得憑領據結

報，免附送有關憑

證。 

(七)留存受補助業者之

原始憑證，應依會計

法規定妥善保存與

銷毀，已屆保存年限

之銷毀或遇有提前

銷毀、毀損及滅失等

情事時，應敘明原因

及處理情形，函報本

局轉請審計機關同

意，如經發現未確實

辦理者，得依情節輕

重對該補助案件或

受補助業者酌減嗣

後補助款或停止補

助一至五年。 

憑證之支付事實及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任。 

(六)受補助業者申請經

費時應檢附收支清

單及原始憑證辦理

結報，但有特殊情

形，受補助業者須留

存原始憑證，並經本

局徵得審計機關同

意者，得憑領據結

報，免附送有關憑

證。 

(七)留存受補助業者之

原始憑證，應依會計

法規定妥善保存與

銷毀，已屆保存年限

之銷毀或遇有提前

銷毀、毀損及滅失等

情事時，應敘明原因

及處理情形，函報本

局轉請審計機關同

意，如經發現未確實

辦理者，得依情節輕

重對該補助案件或

受補助業者酌減嗣

後補助款或停止補

助一至五年。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館業品質提昇補助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附件 現行附件 說明 

附件一 

臺南市旅館業品質提昇補助申請書 

收

件

編

號 

 

 

 

旅館基本資料 負責人基本資料 初核 

旅館名稱 
 

 
姓名  

 

電話 
 

 
電話  

營業地址 
 

 
地址  

房間數 
 

 
傳真  

補助對象之

條件 

□提昇硬體設施者： 

旅館業登記證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者： 

1. 領得建造執照日期：        年        月        日 

2. 建築物 B-4 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3. 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是  □否 

實施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補助 

項目 

□提昇硬體設施: 

1.設置地點： 

□外觀    

□門廳 

□客房    

□旅客接待處 

□其他：            
 

2.設施項目為：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附件一 

臺南市旅館業品質提昇補助申請書 

收

件

編

號 

 

 

 

旅館基本資料 負責人基本資料 初核 

旅館名稱 
 

 
姓名  

 

電話 
 

 
電話  

營業地址 
 

 
地址  

房間數 
 

 
傳真  

旅館業登記
證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實施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補助 

項目 

□1旅館外觀 

□2門廳  

□3旅客接待處  

□4客房  

□5其他：                                       

 

經費需求 
總經費需求：            元 

自籌款：            元；申請補助：            元  
 

應檢具文件 

□1旅館業登記證影本 

□2費用支出清單及相關付款憑證或收據等證明文件原始憑證 

□3補助款項切結書 

 

成果效益 

分析 

 

 

 

 

 

 

配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之增

訂，爰修正申請書內容。 

 



 

經費需求 
總經費需求：            元 

自籌款：            元； 申請補助：            元  
 

應檢具文件 

□旅館業登記證影本 

 

□提昇硬體設施者，檢附改善前後照片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者，檢附旅館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建物

登記謄本及耐震能力評估報告書 

□費用支出清單及相關付款憑證或收據等證明文件原始憑證 

□補助款項切結書 

成果效益 

分析 

 

 

 

 

 

 

 

 

 

 

備註 

1所附資料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及公司與負責人章以茲證明。 

2本公司保證所附資料文件均屬正確，如有不得請領情事而虛報冒領或重
複請領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繳還所領補助費。 

公司或商號名稱: 
 
 
代表人（負責人）: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初核意見： 

 

 

                                                     初核人員： 
 

更新硬體 

設施  
設置地點 

 
 

改善前照片 

 

 

 

 

 

 

 

 

 

 

 

改善後照片 

 

 

 

 

 

 

 

 

 

 

 

備註 

1所附資料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及公司與負責人章以茲證明。 

2 本公司保證所附資料文件均屬正確，如有不得請領情事而虛報冒領或重複

請領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繳還所領補助費。 

公司或商號名稱: 
 
 
代表人（負責人）: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初核意見： 

 

 

                                                     初核人員：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附件二 

切 結 書 
 

 

本公司願依「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館業品質

提昇補助要點」第八點規定，依本補助要點核准補助

事項接受督導與查核，不符補助目的並未改善者，將

繳回補助款項，並同意主管機關於計畫執行期間進行

必要之勘驗。如拒絕、規避或妨礙勘驗者，同意主管

機關停止撥付賸餘補助費用。 

 

                     

此致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公司或商號名稱：                     

旅館名稱：                     （簽章）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切 結 書 
 

 

本公司願依「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館業品質

提昇補助要點」第八點規定，依本補助要點核准補

助，不符補助目的並未改善者，將繳回補助款項，並

同意主管機關於計畫執行期間進行必要之勘驗。如拒

絕、規避或妨礙勘驗者，同意主管機關停止撥付賸餘

補助費用。 

 

                     

此致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公司或商號名稱：                   

              旅館名稱：                  （簽章）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修正切結書內容。 

（簽章） 

 

（簽章） 

 



 

附件三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館業品質提昇補助要點 

硬體設施改善前後照片黏貼表 
（※本黏貼表須連同申請表繳交，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列印，並請依本表大小約略摺疊 

    整齊浮貼於指定欄位。） 

硬體設施改善前照片請浮貼於此 

 

 

 

 

 

 

 

 

 

 

 

 

 

 

硬體設施改善後照片請浮貼於此 

 

 

 

 

 

 

 

 

 

 

 

 

 

 

 

 

 配合第四點第五款增訂附件。 

 



 

附件四 

領   據 

 

茲領到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核撥「臺南市政府觀

光旅遊局旅館業品質提昇補助要點」補助費款項計 

新臺幣                      元整（金額請大寫）。 

 

公司或商號名稱：                              (簽章)  

旅館名稱：                                    (簽章)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供匯款之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帳    號： 

帳戶名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請檢附存摺影本以供核對，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及公司與負責人章以茲證明。 

 

附件三 

領   據 

 

茲領到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核撥「臺南市政府觀

光旅遊局旅館業品質提昇補助要點」補助費款項計 

新臺幣                      元整（金額請大寫）。 

 

公司或商號名稱：                              (簽章)  

旅館名稱：                                    (簽章)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供匯款之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帳    號： 

帳戶名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請檢附存摺影本以供核對，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及公司與負責人章以茲證明。 

 

修正附件編號。 

 


